有效的董（理）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决议内容要求

1.决议应包括以下内容：董（理）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召开会议的时间、地点、出席人员、讨论事项、表决情况和决议的具体内容。
2.出席的董（理）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人员须本人亲笔签名。
3.决议须由2/3以上董（理）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人员签字同意方能生效。
4.未出席人员缺席原因。

